
逢甲大學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必選修科目表(111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)

科目名稱 科目名稱
一

上 下

二

上 下
科目名稱

三

上 下
科目名稱

四

上 下
科目名稱

五

上 下

             必  修  科  目

00碩士論文3光電實驗技術 (一)

1專題討論(一)

0學術研究倫理教育

1專題討論(二)

             選  修  科  目

3光子晶體3物理光學

3光電通訊系統3科技英文

3光學鍍膜3光電子學

3非線性光學與元件3偏極光學

6專業實習(一)3傅氏光學

1專題討論(三)3幾何光學

2暑期專業實習3虛擬儀器程式設計及應用

3半導體光電性質特論

3光纖感測器及系統

6專業實習(二)

1專題討論(四)

2寒期專業實習

3精密光學量測

3數位全像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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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
1、論文不計入畢業應修學分。
2、相關修業規定，請參閱各學系、所、學位學程之網頁公告或『系定修課注意事項』。(逢甲首頁「選課地圖」中查閱)

d_s36_wp360390_5_1

(1)畢業學分：【24】學分

(2)本系必修：【5】學分

(3)本系選修：至少【19】學分

(4)外系選修：至少【0】學分


